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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移 動（香 港）有 限 公 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941）

須 予 披 露的交易及關連交易

概要

收購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簽訂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收購協議」），約定在滿足某些條件的基礎上，向本公司直接控股股東  —  中國移動香港（BVI）有限公司（「中國移動  BVI」）收購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中國移動集團」）間接持
有的在內蒙古、吉林、黑龍江、貴州、雲南、西藏、甘肅、青海、寧夏及新疆等地區的移動通信公司的所有權益及京移設計院、中國移動通信有限公司的所有權益。中國移動集團間接擁有中國移動  BVI 100%的已發行股本。

內蒙古移動、吉林移動、黑龍江移動、貴州移動、雲南移動、西藏移動、甘肅移動、青海移動、寧夏移動及新疆移動（「目標省公司」）均是各自所在省或自治區擁有市場領先地位的移動通信服務供應商。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目標省公司總計擁有約2,450萬
用戶，各目標省公司在所營運的十省和自治區所佔的移動通信用戶數的加權平均市場份額估計約為64.3%。於該日，內蒙古移動用戶數約為308萬、吉林移動用戶數約為383萬、黑龍江移動用戶數約為492萬、貴州移動用戶數約為263萬、雲南移動用戶數約為425萬、西藏
移動用戶數約為31萬、甘肅移動用戶數約為171萬、青海移動用戶數約為63萬、寧夏移動用戶數約為81萬及新疆移動用戶數約為233萬。此等用戶數分別在各目標省公司所在省或自治區的估計市場份額約為64.3%，66.6%，58.5%，79.9%，67.6%，93.3%，61.9%，62.3%，65.7%
和55.3%。

本次收購乃按正常的商業條款及經過公平的磋商後訂立。本次收購的總對價為36.50億美元（約合284.682億港元及人民幣302.10億元），將以下述方式支付：在收購完成時本公司支付20.00億美元（約合155.990億港元）首期對價，餘額16.50億美元（約合128.692億港元）將遞延
支付。本公司計劃主要通過利用現有的內部現金資源來支付首期對價，以及利用未來的內部現金資源和／或未來的外部融資（包括銀行融資、可能發行的債券或其他資金來源）來支付遞延對價。以上與收購對價相關的港元兌美元及人民幣兌美元換算價乃按收購協議簽署
日期之前兩個營業日當天中午十二時正（紐約市時間）7.7995港元＝1.00美元及人民幣8.2768元＝1.00美元的換算價計算。

遞延對價應在收購完成後十五年支付。本公司可以提前支付部份或全部遞延對價。本公司須自收購完成之日起就遞延對價未支付部份的實際金額向中國移動  BVI 支付利息，每半年付息一次。利息在收購完成後首兩年，應按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即收購協議簽署
日期之前兩個營業日當天上午十一時正（紐約市時間）的兩年期  LIBOR 美元掉期利率（年利率2.595%）逐日計算。首兩年結束後，利率將每兩年調整一次，且調整為相關利息確定日當日上午十一時正（紐約市時間）的兩年期  LIBOR 美元掉期利率。遞延對價及其利息可以
港元、人民幣或美元（或本公司及中國移動  BVI 同意的其他幣種）支付。凡以美元以外的幣種支付的，應按收購協議簽署日期之前兩個營業日當天中午十二時正（紐約市時間）的美元與該等幣種的兌換率計算。

中國移動  BVI 目前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的約75.7%。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其現有的子公司（「上市集團」）總資產約為人民幣3,073.03億元（約合2,882.50億港元），而收購標的（即目標  BVI 公司（定義見下文）及其子公司）的總資產約佔上市集團截
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總資產的13.9%。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目標  BVI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收入約佔上市集團的收入的13.0%。本次收購的對價約佔本公司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總市值的6.9%。因此，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規定，本次收購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的交易和關連交易，並必須在專為此目的召開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中國移動  BVI 及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以外的本公司股東（「獨立股東」）的批准，方可
作實。獨立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作出的表決，均將以投票方式進行。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收購的條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和本公司投資者的利益。目前已成立一個獨立董事委員會（定義見下文），就收購的條款在財務方面對獨立股東是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洛希爾父子（香港）有限公司（「洛希爾」）已受聘擔任獨立董事委員會
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有限公司、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和瑞銀投資銀行擔任本公司本次收購的財務顧問。

寄發股東通函

有關通函將盡快寄發給本公司各位股東、票據持有人（僅供其參考）與可轉換票據持有人（僅供其參考），通函內容包括（但不僅限於）：收購的條款的細節內容、獨立董事委員會致函、洛希爾致函、目標公司的補充財務資料，及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審批收購的條款向本公
司股東發出的會議通告。

收購協議

日期：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各方：

賣方： 中國移動香港（BVI）有限公司

買方：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保證方：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

交易：

本公司已經同意在滿足某些條件的前提下向中國移動BVI收購下列各家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a) 內蒙古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b) 吉林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c) 黑龍江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d) 貴州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e) 雲南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f) 西藏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g) 甘肅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h) 青海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i) 寧夏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j) 新疆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k) 中京郵電通信設計院（BVI）有限公司

(l) 中國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

中國移動  BVI 目前是各目標  BVI 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唯一的法定及實益擁有者。

各目標  BVI 公司各自均為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由中國移動  BVI 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各目標  BVI 公司的唯一業
務是分別對各目標公司進行投資控股。

內蒙古移動、吉林移動、黑龍江移動、貴州移動、雲南移動、西藏移動、甘肅移動、青海移動、寧夏移動、新疆移動、京移設計院及中
移通信分別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六日、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八日、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
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日、二零零四年二月三日、二零零四年三
月十五日和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成立。根據一系列的股權轉讓，中國移動集團透過中國移動（香港）集團及中國移動  BVI 將其擁
有的各目標公司的全部權益分別轉讓給各目標  BVI 公司。中國移動集團擁有中國移動（香港）集團100%的經濟權益，而中國移動（香
港）集團擁有中國移動  BVI 100%的權益。

本次收購乃有關所有十二家目標  BVI 公司全部已發行的股本。如果不能收購所有十二家目標  BVI 公司各自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則本
次收購將不會進行。收購完成後，每家目標  BVI 公司均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下圖所示的是本次收購完成之後本公司及其主要運營子公司的公司組織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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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移動 浙江移動 河南移動 海南移動 北京移動 上海移動 天津移動 河北移動 遼寧移動

山東移動 廣西移動

江蘇移動 福建移動

重慶移動 四川移動 湖北移動 湖南移動 陝西移動 山西移動安徽移動 江西移動

內蒙古移動 吉林移動中移通信 雲南移動 西藏移動 甘肅移動 青海移動 寧夏移動 新疆移動黑龍江移動 貴州移動 京移設計院

(1) 中國移動集團擁有中國移動（香港）集團100%的經濟權益。

(2) Aspire Holdings Limited 是一家於二零零零年六月於開曼群島成立、由本公司擁有66.41%股權的子公司，從事無線數據及互聯網支

持的技術、應用及服務平臺的業務。

(3) 由本公司通過31家成立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間接持有現有21家省運營子公司中的19家及12家目標公司。

對價及支付：

上述收購事項乃按正常的商業條款及經過公平的磋商後訂立。收購的總對價為36.50億美元（約合284.682億港元及人民幣302.10億元），將
由首期對價及遞延對價兩部份組成。

首期對價為20.00億美元（約合155.990億港元），將在收購完成時以現金方式向中國移動BVI支付。首期對價可以港元、人民幣、美元或由
上述貨幣組合的現金支付。

遞延對價等於總對價與首期對價這兩者之差，為16.50億美元（約合128.692億港元）。本公司須自收購完成之日起就遞延對價未支付部份
的實際金額向中國移動  BVI 支付利息，每半年付息一次。利息在收購完成後首兩年，應按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即收購協議簽
署日期之前兩個營業日，當天上午十一時正（紐約市時間）的兩年期  LIBOR 美元掉期利率（年利率2.595%）逐日計算。首兩年結束後，
利率將每兩年調整一次，且調整為相關利息確定日當日上午十一時正（紐約市時間）的兩年期  LIBOR 美元掉期利率。以上與收購對價
相關的港元兌美元及人民幣兌美元換算價乃按收購協議簽署日期之前兩個營業日當天中午十二時正（紐約市時間）7.7995港元＝1.00美元
及人民幣8.2768元＝1.00美元的換算價計算。

遞延對價的清償次序次於本公司不時所借的其他高級債務，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分別在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零年發行的6億美元票據和
6.9億美元可轉換票據。遞延對價應在收購完成之日後十五年支付。本公司可以在收購完成後的任何時間提前支付部份或全部遞延對價，
無須罰款。本公司只可以在提前支付遞延對價不會對本公司償付任何清償次序高於遞延對價的高級債務的本息的能力有重大影響時，才
可以提前支付遞延對價的部份或全部。

遞延對價及其利息可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或本公司及中國移動  BVI 同意的其他幣種）支付。凡以美元以外的幣種支付的，應按二
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即收購協議簽署日期之前兩個營業日當天中午十二時正（紐約市時間）的美元與該等幣種的兌換率計算。

本次收購後，本公司將承擔目標公司的債務淨額。所有十二家目標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債務淨額合計約為人民幣38.78
億元（約合4.69億美元或36.38億港元）。

收購對價根據一系列的因素確定，其中包括所收購資產的質素及其長期發展前景、目前及未來的盈利潛力、目前的財務狀況及未來投資
需要，並參考其他財務及運營指標。

收購對價相當於目標集團二零零四年預測合併淨利潤約人民幣31.17億元（約合29.24億港元）的9.69倍，同時目標集團企業價值人民幣340.88
億元（約合321.22億港元，按本公布日期之前兩個營業日的換算價計算）相當於目標集團二零零四年預測合併經調整的  EBITDA 約人民
幣119.71億元（約合112.29億港元）的2.85倍。預計目標省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用戶數將達到2,893萬戶，而且預計目標集
團在二零零四年全年的營運收入將保持兩位數增長。目標集團之預測合併淨利潤和合併經調整的  EBITDA 是以本公司和各目標公司預
期的財務資料為基準而編制。

收購完成的條件：

收購的完成須待某些條件在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或在中國移動  BVI 和本公司商定的較後日期達成，方可作實。這些條件
包括：

(a) 獨立股東通過決議批准收購；

(b) 任何一家目標  BVI 公司或目標公司的財務狀況、業務運營或發展前景均未出現重大逆轉；及

(c) 獲得中國有關監管部門的各項批准和登記。

收購的完成：

本次收購應在上述條件達成（或放棄）後完成，預期為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也可在本公司就所有上述先決條件之達成或放棄向中國移
動  BVI 發出通知後，於中國移動  BVI 和本公司商定的其他日期完成。如果上述任何一項條件在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或由中國移動
BVI 和本公司商定的其他日期前無法達成或放棄，收購協議將自動失效。

收購的原因和益處

本次收購對本公司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本次收購完成後，上市集團可將其網絡覆蓋範圍擴大，從而在中國內地所有省、自治區和
直轄市提供移動通信服務。本次收購鞏固了上市集團在市場上的領先地位，並進一步發掘中國電信業增長潛力，從而為投資者創造價值
提供了契機。

本公司董事認為，全國性連接覆蓋的網絡將會增強上市集團運作上的規模效益，使得上市集團能夠向現有客戶和未來客戶提供更好的服
務。上市集團全國統一的電信運作將令上市集團能在全國範圍內有效地實施統一的發展戰略。

各目標省公司均是其各自所在地區佔市場領先地位的移動通信服務供應商。各目標省公司的用戶數經歷了大規模增長，已從截至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約1,385萬戶增長至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約2,450萬戶。本公司董事認為，本次收購將會強化上
市集團在中國移動通信市場上的領先地位。

根據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備考數據，本次收購完成後上市集團用戶數量將從收購前的約14,162萬戶（佔中國內地蜂窩移動通信
用戶總數約52.7%）增至約16,612萬戶（佔中國內地蜂窩移動通信用戶總數約61.8%）。本次收購將使上市集團的經營區域擴大，經營區域
內的總人口數將從約10.5億增至約12.9億。本公司董事認為本次收購將為上市集團的未來增長奠定穩固的基礎。

本次收購完成後，上市集團將通過中移通信整合全國三十一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的網絡及業務協調功能，以確保網絡擴展及優化的策
略得以有效實施並將進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及營運效益。同時，融合京移設計院的設計及諮詢功能後，上市集團可更佳地控制網絡設計及
規劃的質量。

收購的融資

本公司計劃利用現有的內部現金資源來支付首期對價。

本公司計劃利用內部現金資源和／或未來的外部融資（包括銀行融資、可能發行的債券及其他資金來源）來支付遞延對價。

目標公司的有關資料

行業背景

在過去的三年中，中國內地的電信行業發展迅速。按用戶總數計算，中國內地是全球最大的電信市場。根據信息產業部的統計，固定電
話用戶從二零零一年年底的約1.80億戶增加至二零零三年年底的約2.63億戶，年均複合增長率約為20.8%。而在同一時期，蜂窩移動電話
用戶從約1.45億戶增加至約2.69億戶，年均複合增長率約為36.2%。自二零零三年十月起，蜂窩移動電話用戶總數已超過固定電話用戶總
數。在中國內地的電信行業中，移動通信是發展最快的領域之一。

雖然近年蜂窩移動電話的用戶數量有了快速的增長，但與國際上其他較成熟的市場相比，中國內地的蜂窩移動電話普及率仍然相對較低。
而隨著中國內地經濟的快速增長，移動通信市場未來是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的。

目前中國內地主要的移動電話運營商為中國移動集團（包括上市集團）及中國聯通。中國電信集團、中國網通集團和中國鐵通是中國內
地主要的固定電話運營商。

信息產業部負責監管中國內地的電信業，提供關於電信業的政策指引，並對中國內地所有電信服務供應商進行監管。

目標省公司市場環境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目標省公司所在的十個省和自治區的人口總數約為2.31億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人民幣7,292元，
固定電話的加權平均普及率約為16.3%，蜂窩移動電話的加權平均普及率約為16.8%。下表所列為相關期間內蒙古、吉林、黑龍江、貴州、
雲南、西藏、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的一些市場環境數據：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或截至該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人口（千人）(1)

內蒙古 23,775 23,786 23,878
吉林 26,908 26,994 27,037
黑龍江 38,110 38,130 38,150
貴州 37,985 38,373 38,765
雲南 42,874 43,331 43,756
西藏 2,630 2,670 2,710
甘肅 25,753 25,926 26,033
青海 5,231 5,286 5,338
寧夏 5,632 5,715 5,799
新疆 18,760 19,050 19,340

　總計 227,658 229,261 230,80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或截至該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民幣元）(1)

內蒙古 6,502 7,291 8,765
吉林 7,553 8,321 9,327
黑龍江 9,344 10,181 11,620
貴州 2,856 3,088 3,339
雲南 4,839 5,152 5,619
西藏 5,247 6,030 6,716
甘肅 4,165 4,480 4,998
青海 5,754 6,451 7,308
寧夏 5,291 5,757 6,639
新疆 7,918 8,390 9,157

　加權平均 5,971 6,486 7,292

固定電話普及率（%）(2)

內蒙古 10.8 13.1 18.1
吉林 15.3 17.7 22.1
黑龍江 15.1 17.5 23.0
貴州 6.0 7.2 8.7
雲南 8.3 10.2 11.1
西藏 5.8 7.5 10.3
甘肅 9.6 12.5 15.5
青海 9.0 11.0 14.4
寧夏 12.4 15.0 17.5
新疆 12.1 16.9 21.6

　加權平均 10.7 13.0 16.3

蜂窩移動電話普及率（%）(2)

內蒙古 9.6 14.6 19.8
吉林 12.3 17.1 23.3
黑龍江 13.3 17.8 22.3
貴州 4.8 6.5 8.6
雲南 7.9 11.7 14.3
西藏 4.3 8.0 12.0
甘肅 5.6 8.0 10.6
青海 8.8 14.7 18.6
寧夏 7.7 13.1 21.2
新疆 9.4 15.8 21.9

　加權平均 8.9 12.8 16.8

(1) 資料來源：有關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的數據，資料來自二零零一年各省統計年鑒及二零零二年各省統計年鑒。至於二零零三年的數據是根據目
標省公司估計。

(2) 資料來源：根據信息產業部公布的數據計算得出。



目標省公司的運營

各目標省公司均是在各自所在省或自治區具有市場領先地位的移動通信服務供應商。各目標省公司目前採用  GSM 技術提供移動通信
服務，其網絡廣泛地覆蓋其所在省或自治區內幾乎全部市和縣及主要道路和高速公路。各目標省公司還是各自運營地理區域主要的移動
數據服務供應商及重要的  IP 通信服務供應商。

1. 主要運營數據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目標省公司的蜂窩移動電話用戶總數約為2,450萬戶，目標省公司的移動用戶數在其運營地區所
佔的移動電話用戶數的加權平均市場份額估計約為64.3%。

下表所列為目標省公司的㶅總運營資料及其他資料概要：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或截至該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用戶數（千戶） 13,849 18,928 24,497
　簽約用戶 (1) 6,804 6,955 6,990
　預付費用戶 (1) 7,045 11,973 17,507
市場份額（%)(2) 70.4 66.2 64.3
總通話分鐘數（百萬分鐘） 30,805 47,441 69,169
平均每月每戶通話分鐘數
　（分鐘／戶／月） 231 241 265
　簽約用戶 (1) 317 364 425
　預付費用戶 (1) 137 152 190
平均每月每戶收入
　（人民幣元／戶／月） 119 91 79
　簽約用戶 (1) 169 143 141
　預付費用戶 (1) 64 53 50

(1) 簽約用戶主要包括「全球通」及與目標省公司簽訂服務合約的用戶；預付費用戶主要包括「神州行」、「動感地帶」及針對低使用量用戶市場推出
的本地品牌或套餐產品用戶。有關用戶分類是作為管理參考之用。

(2) 根據目標省公司估計的相關地理區域蜂窩移動電話用戶總數計算。

下表所列為相關日期各目標省公司的用戶數及市場份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用戶數（千戶）
內蒙古移動 1,512 2,177 3,079
吉林移動 2,297 3,040 3,830
黑龍江移動 3,242 4,106 4,923
貴州移動 1,245 1,863 2,634
雲南移動 2,652 3,469 4,249
西藏移動 113 207 309
甘肅移動 1,000 1,324 1,714
青海移動 319 496 625
寧夏移動 267 467 805
新疆移動 1,202 1,779 2,329

市場份額（%）(1)

內蒙古移動 72.4 68.6 64.3
吉林移動 67.2 65.7 66.6
黑龍江移動 66.2 62.4 58.5
貴州移動 73.7 75.8 79.9
雲南移動 78.5 69.0 67.6
西藏移動 100.0 98.2 93.3
甘肅移動 69.9 63.9 61.9
青海移動 75.9 64.2 62.3
寧夏移動 64.1 66.9 65.7
新疆移動 66.3 59.9 55.3

(1) 根據目標省公司估計的相關地理區域蜂窩移動電話用戶總數計算。

隨著各目標省公司所運營的地區內的移動通信服務市場需求量保持強勁，各目標省公司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期間的用戶數
均有大幅度的增長。不過，由於各目標省公司所面臨的競爭日益加劇，故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期間，若干目標省公司的用
戶市場份額有所下降。儘管如此，各目標省公司仍是其各自運營地區佔領先地位的移動通信服務供應商。

下表所列為各目標省公司在相關期間的部份其他主要運營數據：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總通話分鐘數（百萬分鐘）
內蒙古移動 3,035  5,088 7,163
吉林移動 5,088 6,410 11,227
黑龍江移動 7,287 10,228 13,940
貴州移動 2,779 5,883 9,264
雲南移動 6,345 9,245 11,577
西藏移動 383 388 624
甘肅移動 1,824 2,887 5,471
青海移動 640 1,182 1,348
寧夏移動 634 1,170 1,842
新疆移動 2,790 4,960 6,713

平均每月每戶通話分鐘數（分鐘／戶／月）
內蒙古移動 233 230 227
吉林移動 225 200 272
黑龍江移動 221 232 257
貴州移動 247 315 343
雲南移動 245 252 250
西藏移動 372 202 202
甘肅移動 185 207 300
青海移動 248 241 200
寧夏移動 250 266 241
新疆移動 236 277 272

平均每月每戶收入（人民幣元／戶／月）
內蒙古移動 120 89 72
吉林移動 126 87 75
黑龍江移動 97 80 74
貴州移動 115 101 84
雲南移動 111 82 76
西藏移動 252 195 144
甘肅移動 110 90 85
青海移動 142 94 74
寧夏移動 138 104 85
新疆移動 149 105 90

隨著蜂窩移動電話普及率的不斷上升，各目標省公司的用戶基礎迅速擴大。雖然低使用量用戶的比例有所增加，各目標省公司的
平均每月每戶收入有所下降，但各目標省公司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期間的用戶總通話分鐘數及業務總營運收入均實現了大規
模增長。

目標省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的加權平均月離網率（不包括用戶從目標省公司不同品牌之間的互轉）分別約為1.28%及
1.33%。

2. 業務與產品

各目標省公司的業務種類主要包括話音業務和數據業務。

(i) 各目標省公司的話音業務

各目標省公司的話音業務主要包括基本話音業務和話音增值業務。基本話音業務使用戶可通過蜂窩移動電話在移動通信網
絡覆蓋區域內的任何地點撥打和接聽電話，具體可分為本地呼叫、國內長途、國際長途、省內漫游、省際漫游和國際漫游。
各目標省公司亦提供  IP 長途電話服務，使用戶可以相對較低的價格撥打國內和國際長途電話。各目標省公司的  IP 長途
電話業務覆蓋了各目標省公司所有服務地區。話音增值業務主要包括來電顯示、呼叫等待、呼叫轉移、呼叫保持、語音信
箱和個性化回鈴音等。

(ii) 各目標省公司的數據業務

(a) 移動數據業務

各目標省公司均以「移動夢網」作為統一移動數據業務品牌。作為移動數據業務的載體，「移動夢網」充分發揮了「移動，
開放」的特點，使眾多服務提供商  (SP)發揮各自創造性和優勢、迅速有效地將產品推向市場成為可能。目標省公司
堅持「移動夢網」「公平公開、合作共臝」的原則，與  SP 進行廣泛的合作。目前在短信、WAP、彩信、百寶箱等業務
領域均有大量的  SP 提供豐富多彩的「移動夢網」業務。

‧ 短信業務。短信業務指利用  GSM 通信網絡的固有資源和移動通信終端的相應功能，發送和接收文字信息的
業務，具體包括點對點短信、「移動夢網」短信及其他業務。短信業務具有使用方便、功能豐富等優點，近年得
到迅速的增長。就目標省公司而言，短信業務使用量增長迅速，從二零零一年的5.50億條增長至二零零二年的
31.10億條及二零零三年的97.49億條，年複合增長率為321.0%。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使用短信業
務的目標省公司用戶共計約1,448萬戶，佔目標省公司總用戶數的約59.1%。

‧ 無線互聯網接入。目標省公司提供無線互聯網接入服務，即可利用  GPRS 及  WLAN 等技術接入  WAP 網站和
互聯網網站。

GPRS 指無線分組業務，可以提供比傳統  GSM 蜂窩技術較高速率的傳輸，因而可使網絡運營商通過無線的方
式提供更多的信息及應用。WAP 指無線應用協議，使用戶能夠通過具有  WAP 功能的手機無線接入互聯網。
隨著傳輸速度和可靠性的提高，WAP 服務的使用量大幅增加。

無線局域網接入（WLAN 或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是一種無線資料傳輸系統，使用戶可以使用帶有電
磁波發送接收設備的電腦等終端設備方便地接入局域網。WLAN 是對有線局域網接入的一種補充和擴展。
WLAN 的資料傳輸速率達到11Mbps（兆字節每秒）(802.11b標準）。目標省公司已經在部份大城市的熱點地區，
如機場、酒店、會展中心和辦公樓等開通了此項服務。

‧ 其他移動數據服務。目標省公司均已發展多種新產品以迎合迅速增長的移動數據市場。新產品包括彩信、移動
電子商務、百寶箱、移動信箱及其他。

(b) 互聯網接入業務

各目標省公司向移動和固定電話用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用戶只需先撥「172XX」，就可以通過各目標省公司的網
絡接入互聯網。此外各目標省公司還向集團用戶提供集成話音和互聯網接入的專線業務。

新業務收入已從二零零一年的人民幣2.75億元增加至二零零二年的人民幣7.68億元及二零零三年的人民幣17.31億元，年複合增長
率為150.9%。

3. 資費

(i) 基本資費

除了促銷優惠外，各目標省公司提供之通信服務的資費結構及資費標準與上市集團的資費結構及資費標準基本相同。上市
集團和各目標省公司必須遵守相同的基本資費監管框架。

(ii) 資費套餐

各目標省公司均推行資費套餐計劃。資費套餐提供不同的月租費以包含不同組合的基本通話分鐘數額度及超過基本通話分
鐘數額度後的每分鐘通話收費標準、不同費率的增值業務及為不同的客戶提供不同的服務等級。一般而言，月租費越高的
資費套餐相應的優惠幅度越大，以體現「多打多優惠」的原則。各項資費套餐亦配備不同的免費增值服務組合。

(iii) 優惠與促銷

隨著蜂窩移動電話普及率的迅速提高和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為與其他移動運營商保持適當的性能價格平衡，各目標省公
司在相對應的地區及時段內，針對不同的用戶提供一定的優惠和促銷，具體形式主要包括預存話費獎勵、增值業務的免費
試用、閒時閒區的通話收費折扣、以及特定被叫方通話收費折扣等。

4. 市場銷售與客戶服務

銷售渠道。各目標省公司通過分布廣泛的自辦營業廳及社會代辦點推廣及銷售移動通信服務。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標省公司所運營的地區共有1,409家自辦營業廳和29,383家社會代辦點。有關資料如下表所列：

內蒙古 吉林 黑龍江 貴州 雲南 西藏 甘肅 青海 寧夏 新疆 總數

自辦營業廳 247 77 207 106 175 27 193 52 48 277 1,409
社會代辦點 2,685 6,883 5,601 3,098 5,913 280 1,953 690 633 1,647 29,383

總計 2,932 6,960 5,808 3,204 6,088 307 2,146 742 681 1,924 30,792

各目標省公司的自辦營業廳除了提供銷售及入網服務外，其中大部份還為不同品牌的用戶提供差異化的服務，包括話費查詢和收
取、業務諮詢、手機修理等各種客戶服務。此外，各目標省公司的大部份自辦營業廳也提供對各社會代辦點的培訓和服務示範。

社會代辦點按照與各目標省公司簽訂的代理協議，代表各目標省公司進行移動通信服務的市場銷售，並在進行上述銷售時，向各
目標省公司交納所有有關用戶初次入網後適用的各種費用。

市場細分策略。隨著用戶對移動通信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和複雜化，各目標省公司進行了市場細分的研究，針對不同用戶群的特點
推出適應性的品牌和產品。

各目標省公司主要推廣三個側重點不同的品牌。「全球通」品牌針對高、中端的用戶。新品牌「動感地帶」面向年青用戶群體，將話
音與數據業務相結合，取得良好效果。「神州行」針對大眾市場。

各目標省公司向集團用戶推出  VPMN 業務。VPMN 指移動虛擬專網，其特點是可在公眾通信網基礎上向集團用戶提供「虛擬」的
專用通信網，從而實現縮位撥號、企業信息發布等集團內部通訊功能。各目標省公司推行  VPMN 是建立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
有針對性地進行。各目標省公司通過  VPMN 向集團客戶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不僅提高了集團客戶的滿意度，刺激了集團客戶的
使用量，同時也吸引了一部份潛在的客戶加入各目標省公司。

客戶服務。各目標省公司的用戶售後支持服務中心在各自的服務區域內提供24小時的人工及自動查詢熱線服務，包括解答用戶對
服務及計費的查詢並處理用戶的投訴。另外，為了穩定大客戶和集團客戶，以及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各目標省公司均推行了一系
列針對大客戶和集團客戶的售後服務，包括配備專門大客戶經理、上門服務、收集意見建議及處理投訴的系統等。

客戶保留。由於競爭加劇，目標省公司特別關注保留客戶。目標省公司的策略是以令客戶滿意的高質量的服務來贏取及保留高價
值客戶。積分獎勵計劃是各目標省公司保留高價值客戶的重要手段。客戶根據其價值貢獻及所累計積分被區分為鑽石卡、金卡、
銀卡和貴賓卡的會員。不同類別的會員享有不同的尊貴權益。此外，部份高價值客戶還可利用積分和／或預存話費來換取禮品，
例如免費飛行里程和免費通話分鐘，以及手機折扣。

離網管理。目標省公司均有內部監督系統以發現有離網傾向的客戶。離網警報系統會及時提醒客戶服務代表主動聯繫該等客戶及
剛離網的客戶以加強客戶關係，從而減少離網的情況。

信用控制。各目標省公司已實施用戶登記程序，例如對簽約個人用戶進行身份核對和對公司用戶進行類似的資料審核，以加強信
用控制。在某些情況下，目標省公司要求簽約用戶在開通移動通信服務之前預存一定的話費。各目標省公司每天週期性地將已使
用話費與預存話費進行核對，一旦出現異常情況，即採取適當有效措拖加以控制。目前在各地理區域均有自動轉賬服務，簽約用
戶的賬戶每月結算一次，並對每個在每月到期日不支付話費的用戶收取滯納金。如果用戶在到期後仍不交費，服務將被暫停，被
停機的客戶必須支付所有的應付金額（包括滯納金）才可以重新開通服務。為進一步控制信用風險，各目標省公司已擴大其要求用
戶預先交付服務使用費的服務領域。

商標。各目標省公司使用「中國移動通信」商標對其服務進行市場營銷，而該商標也是中國移動集團在整個中國內地使用的商標。
本公司已與中國移動集團達成一項許可協議，允許上市集團在中國內地的經營區域和經營範圍內使用「中國移動通信」商標，並允
許本公司授權從事有關業務活動的第三方在特定的地域和業務範圍內使用「中國移動通信」商標。除京移設計院外的目標公司均已
與中國移動集團簽訂類似的許可協議。

5. 互聯

和上市集團現有通信網絡一樣，各目標省公司的通信網絡均與當地的中國電信集團或中國網通集團的公共固定電話網絡互聯。各
目標省公司已與在各自運營的地區的固定電話網絡的中國電信集團或中國網通集團相關子公司或分公司達成了互聯協議。

各目標省公司均已分別與中國聯通的相關子公司或分公司達成了互聯與結算協議，從而於當地與中國聯通實現了網絡互聯。

各目標省公司已分別與中國鐵通的相關分公司達成了互聯與結算協議，從而於當地與中國鐵通實現了網絡互聯。

6. 漫游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目標省公司向其用戶提供在整個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155個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澳門和臺
灣）的漫游服務。

7. 網絡、頻譜、碼號與資本支出

蜂窩移動通信網絡。各目標省公司具有的競爭優勢在於擁有覆蓋範圍廣闊並可提供高質和可靠的傳輸的優質網絡。截至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目標省公司網絡廣泛覆蓋其所在之省和自治區幾乎全部市和縣及主要道路和高速公路，人口覆蓋比率平均
約為80%。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目標省公司共擁有移動交換中心182個，基站20,847個，無線網絡容量2,933萬戶，實裝率加權平
均約為84%。

傳輸基礎設施。各目標省公司在部份高話務量地區，在綜合測算經濟合理的前題下，建設和購買了一部份傳輸網絡，以增強各目
標省公司的成本競爭力，提高營運的靈活性和保證長遠的盈利能力。此外，各目標省公司亦租賃部份傳輸電路，並根據相關監管
部門制定的資費來支付租金，在一定情況下可以享受租金的折扣。各目標省公司以最佳商業利益為考慮因素作出收購、建造或租
賃傳輸電路的決定。

頻譜。目標省公司已獲得信息產業部的批准使用900兆赫頻段及1800兆赫頻段中發送和接收各34兆赫頻譜運營其蜂窩移動通信網絡。
目標省公司認為有充足的頻譜資源來支持未來的用戶和業務發展。

碼號。根據信息產業部發布的《電信網碼號資源管理辦法》，信息產業部負責全國碼號資源的管理。各目標省公司已獲信息產業部
批准，可以使用包括「135」、「136」、「137」、「138」、「139」作為其  GSM 蜂窩移動通信網的網號，使用「17950」、「17951」作為其
IP 電話網的接入號碼，使用「172XX」作為其互聯網接入服務的接入號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的有關規定，電信運
營商使用碼號資源應繳納使用費，但目前具體收費標準和收費辦法的規定尚未出台。

資本支出。各目標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的資本支出分別為人民幣159.75億元、人民幣113.87億元及人民幣
93.73億元。本公司預計，各目標公司從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年年底所需的資本支出約29.56億美元。該等支出將主要用於各目標
公司發展、優化和擴大其各自的網絡，適度建設傳輸及支撐系統以及開發各種新技術和新業務。

下表列出有關期間內各目標公司計劃的資本支出需求總額。未來實際資本支出可能會與下列數據有所不同。

（人民幣百萬元） （美元百萬元）

2004年 8,547 1,033
2005年 8,375 1,012
2006年 7,539 911

總計 24,461 2,956

8. 員工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目標公司共僱用18,222名員工。下表所列為各目標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員
工數據：

管理人員 4,115
工程技術人員 5,233
銷售和市場營銷人員 6,927
財務和會計人員 768
行政人員及其他人員 1,179

總計 18,222

9. 競爭

在各目標省公司運營的地區內，中國聯通通過其子公司或分公司運營移動通信業務。中國政府目前允許中國聯通以低於政府指導
費率達10%的範圍設定其移動服務資費。

中國移動集團（包括上市集團）及目標省公司採用一體化的  GSM 網絡提供移動通信服務。除中國聯通在西藏僅提供  CDMA 網絡
外，中國聯通目前在其他目標省公司所在地通過  GSM 和  CDMA 兩個網絡提供移動通信服務。

除在西藏的「好易通」外，中國電信集團或中國網通集團在目標省公司運營的地區內提供無線本地接入服務（即「小靈通」）。「小靈
通」服務是一種採用個人接入系統技術提供的本地電信服務，通過短距覆蓋範圍的無線電基站在低移動性的環境內為用戶提供無
線本地接入服務。

各目標省公司正面臨來自其他運營商日益加劇的競爭。中國聯通、中國電信集團和中國網通集團不時推出手機補貼和資費套餐等
促銷優惠，以吸引客戶。中國電信集團和中國網通集團更提供固定電話和「小靈通」的綑綁套餐服務。儘管競爭日益加劇，但與其
他運營商相比，各目標省公司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該等競爭優勢體現在其蜂窩移動通信網絡的質量、資金來源、管理層及僱員
的經驗和質素、受到普遍認可的商標和品牌名稱、廣泛的分銷網絡及注重客戶服務和全方位的增值業務等方面，因此預期各目標
省公司將可繼續在其各自所運營的地區內享有移動通信業務的市場領先地位。

中移通信和京移設計院的業務

中移通信為各目標省公司和上市集團提供若干網絡和業務協調功能，其中包括網絡協調、工程建設協調、全國廣告和營銷計劃協調、無
㵟頻率的協調、全國漫游計費中心的備份、研究和開發（包括技術規範和技術標準的制定及協調）以及其他若干一般行政功能。

京移設計院是在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的大型通信網絡設計院，主要為電信營運商提供設計及諮詢服務。京移設計院有能力及擁有所需資格
以進行大型及複雜的無線和有線電信網絡的設計（包括話音和數據通信用的交換系統、無線系統、傳輸系統和衛星通信網絡）。京移設
計院亦通過下屬子公司提供上述項目建設施工的監理服務，其主要客戶是中國移動集團、中國電信集團、中國聯通、中國網通集團和中
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中國內地迅速發展的電信行業增加了對電信設計及諮詢服務的需求。

物業

各目標公司擁有一些樓宇和物業，用作辦公室、營業網點、基站及其他技術設施以及其他配套建築。此外，各目標公司從中國移動集團
其他子公司租用了多項物業，用作辦公室、營業廳、技術設施、基站站址和放置交換設備。

法律訴訟

各目標公司均沒有尚未了結或對其蒙受威脅的重大訴訟或索償要求。



財務資料

下表所列為目標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合併業績概要（摘錄自將載於本公司
將刊發之股東通函中的會計師報告），並按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制：

合併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營運收入（營業額）
　通話費 11,726 13,019 14,675
　月租費 2,971 3,202 3,401
　入網費 66 — —
　其他營運收入 1,117 1,622 2,569

15,880 17,843 20,645
--------------- --------------- ---------------

營運支出
　電路租費 (779) (840) (683)
　網間互聯支出 (1,118) (1,217) (1,343)
　折舊 (3,859) (5,385) (6,664)
　工資 (1,424) (1,684) (2,021)
　其他營運支出 (5,443) (6,040) (7,416)

(12,623) (15,166) (18,127)
--------------- --------------- ---------------

營運利潤 3,257 2,677 2,518
固定資產的重估減值 (1) — — (3,470)
其他收入淨額 363 311 203
營業外收入淨額 71 107 93
利息收入 67 56 53
融資成本 (238) (165) (127)

除稅前正常業務利潤／（虧損） 3,520 2,986 (730)
稅項 (927) (772) (628)

淨利潤／（虧損） 2,593 2,214 (1,358)

(1) 因應本次收購及按照中國法律及法規的有關規定，目標集團的固定資產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重置成本基準作出重估。這代表固定資產重
估而產生的減值。

下表所列為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制的目標集團於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資產負債表（摘錄自將載
於本公司將刊發之股東通函中的會計師報告）。

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24,799 34,701 33,996
　在建工程 8,890 4,661 5,059
　遞延稅項資產 408 705 75

34,097 40,067 39,130
--------------- --------------- ---------------

流動資產
　存貨 384 370 330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280 642 381
　應收賬款 775 702 602
　其他應收款 700 636 408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374 413 502
　銀行存款 112 83 1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94 1,714 1,171

6,519 4,560 3,519
--------------- --------------- ---------------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及其他帶息借款 (4,077) (6,948) (5,140)
　應付票據 (20) (42) (24)
　融資租賃承擔  —  即期部分 (154) (46) (10)
　遞延收入  —  即期部分 (253) (424) (712)
　應付集團內公司款項 (11,952) (3,003) (3,073)
　應付賬款 (4,739) (4,061) (4,37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2,748) (3,198) (3,384)
　稅項 (197) (68) (5)

(24,140) (17,790) (16,718)
--------------- --------------- ---------------

淨流動負債 (17,621) (13,230) (13,199)
---------------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476 26,837 25,931
--------------- --------------- ---------------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及其他帶息借款 (2,092) — —
　融資租賃承擔（不包括即期部分） (50) (11) —
　遞延收入（不包括即期部分） (78) (205) (165)
　遞延稅項負債 (984) (1,260) —

(3,204) (1,476) (165)
--------------- --------------- ---------------

資產淨值 13,272 25,361 25,766

所有者權益 13,272 25,361 25,766

有關目標集團歷史財務業績的進一步詳細資料將載於本公司刊發之股東通函中。

預期財務資料

本公司及目標公司認為，根據將在股東通函所披露的基準和假設，以及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目標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合併淨利潤不應該少於人民幣31.17億元（約合29.24億港元）。申報會計師及本公司之財務顧問有關盈利預測的信函將載於本
公司將刊發之股東通函中。

與中國移動集團之間的關係及關連交易

本次收購完成後，中國移動集團將保持其作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的地位，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5.7%權益。中國移動集團將
會負責除上市集團外的子公司的運作以及行使其控股股東的權利，而上市集團將負責營運中國內地的移動通信業務。

目標公司與中國移動集團的子公司已經達成多項交易。根據上市規則，該等交易將於收購完成後構成本公司的持續性關連交易。該等交
易包括：

(a) 以中國移動集團及各目標公司為租賃方的物業租賃和物業管理服務；

(b) 由中國移動集團子公司向若干目標省公司提供通信工程的規劃、設計及施工服務；

(c) 由中國移動集團子公司向若干目標省公司提供線路及管道的施工服務；及

(d) 由中國移動集團子公司向若干目標省公司提供通信線路維護服務。

由於上述關連交易乃按一般商務條款進行，而上述每一類別的關連交易所產生的對價均低於上市規則第14A.33(3)條項下的最低豁免水平，
因此該等關連交易將根據上市規則可豁免申報、刊發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對上市集團經審核業績的備考影響

假設本次收購已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發生，下表列出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併集團的備考營運收入、經調整的
EBITDA 及淨利潤：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購前 收購後

目標集團往績 上市集團往績 備考調整 附註 合併集團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運收入 20,645 158,604 (181) (a) 179,068
經調整的  EBITDA 9,385 92,278 101,663
未扣除重估減值前淨利潤 2,112 35,556 633 (b) 37,467

(169) (c)
(354) (d)
(222) (e)

(89) (f)
固定資產的重估減值 (3,470) — (3,470)
淨（虧損）／利潤 (1,358) 35,556 33,997

(a) 因合併目標集團和上市集團而對內部交易作出的沖銷調整。

(b) 由於本次收購及根據中國法律和法規的有關規定，目標集團的固定資產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過重估，並由此產生重估減值。本項備考調
整是指假設目標集團已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將上述的固定資產重估減值列賬而導致折舊費用的減少。

(c) 調整因從上市集團內部資源支付首期的現金對價而減少的利息收入，並假設上述交易已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發生。

(d) 記錄因遞延對價以年利率2.595%計算的利息支出，並假設收購已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發生。有關的利息支出不能作為計稅的抵扣項目。

(e) 記錄因收購目標公司所產生的正商譽攤銷，並假設該收購已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發生。正商譽成本是按二十年直線法攤銷。

(f) 記錄因上述 (b)和 (c)項的備考調整所引致的稅務影響。

合併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經審核備考資產負債表將載於本公司將刊發之股東通函中。

編制合併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的目的僅作為說明用途，並是以若干假設、估計、不明朗因素和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為依據。由於合
併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的不確定性質，其可能未能真實全面地反映，如果有關收購於所列示的日期發生的話，合併集團應可實
現的財政狀況或經營業績；也並非旨在預測合併集團日後的財政狀況或經營業績。

合併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應與本公司將刊發之股東通函內所載的目標集團的會計師報告、上市集團的財務資料、合併集團的財務
資料及該通函內的其他財務資料一併閱讀。

釋義

在本公布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規定，下列詞語具有以下含意：

「收購」 指 如本公布進一步說明，本公司根據收購協議對目標  BVI 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擬進行的收購

「收購協議」 指 本公司、中國移動  BVI 和中國移動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簽署的有關收購的有條件買賣協議

「經調整的  EBITDA」 指 扣除利息收入、利息支出、非經營收入（支出）、稅項、折舊及攤銷及固定資產重估減值前的盈利

「安徽移動」 指 安徽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聯繫人」 指 定義見上市規則

「北京移動」 指 北京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和中國的銀行通常開門經營銀行慣常業務的日子（星期六除外）

「CDMA」 指 碼分多址技術，一種使用不同的隨機碼序列來混合和分離無線通信的語音和數據信號的數字傳輸技術

「中國網通集團」 指 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中國鐵通」 指 中國鐵通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中國電信集團」 指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中國聯通」 指 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重慶移動」 指 重慶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中國移動  BVI」 指 中國移動香港（BVI）有限公司，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直接控股股東

「中移通信」 指 中國移動通信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中移通信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中移通信  BVI」 指 中國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中國移動集團」 指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國有企業，並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

「中國移動（香港）集團」 指 中國移動（香港）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控股股東

「合併集團」 指 本公司、其現有子公司、各目標  BVI 公司以及各目標公司

「公司條例」 指 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

「本公司」或 指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票在聯交所上市，以及其美國托存股票在
　「中國移動（香港）」 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可轉換票據持有人」 指 可轉換票據的持有人

「可轉換票據」 指 本公司發售的利率為2.25%的可轉換票據，於二零零五年到期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六日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或任何延期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

「福建移動」 指 福建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甘肅移動」 指 甘肅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在甘肅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甘肅移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甘肅移動  BVI」 指 甘肅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GSM」 指 全球移動通信系統，以數字傳輸和具備漫游功能的蜂窩移動通信網絡結構為基礎的泛歐洲移動電話系統

「廣東移動」 指 廣東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本公司全資擁有的外商獨資企業

「廣西移動」 指 廣西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貴州移動」 指 貴州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在貴州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貴州移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貴州移動  BVI」 指 貴州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海南移動」 指 海南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河北移動」 指 河北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黑龍江移動」 指 黑龍江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在黑龍江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黑龍江移
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黑龍江移動  BVI」 指 黑龍江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河南移動」 指 河南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湖北移動」 指 湖北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湖南移動」 指 湖南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嘉瑞、黃鋼城和鄭慕智組成的董事委員會，就本次收購的條款向獨立股東提供建議

「獨立股東」 指 中國移動  BVI 及其聯繫人以外的股東

「利息確定日」 指 下述各日期（或假如該日並非一個營業日，則在下一個營業日）：首個日期為收購協議簽訂日期之前兩個
營業日，即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隨後，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六
日、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六年四月
二十六日和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江蘇移動」 指 江蘇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江西移動」 指 江西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吉林移動」 指 吉林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八日在吉林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吉林移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吉林移動  BVI」 指 吉林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京移設計院」 指 京移通信設計院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日在北京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中京設計院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遼寧移動」 指 遼寧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上市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現有的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內地」 指 除香港、澳門和臺灣以外的其他中國地區

「信息產業部」 指 中國信息產業部，或在本文某些地方指其前身—郵電部

「內蒙古移動」 指 內蒙古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六日在內蒙古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內蒙古
移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內蒙古移動  BVI」 指 內蒙古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寧夏移動」 指 寧夏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日在寧夏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寧夏移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寧夏移動  BVI」 指 寧夏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票據持有人」 指 票據的持有人

「票據」 指 本公司發售的利率為77/8%的票據，於二零零四年到期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青海移動」 指 青海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在青海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青海移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青海移動  BVI」 指 青海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洛希爾」 指 洛希爾父子（香港）有限公司，一家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起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19(1)條視為已註
冊的第1、4、6及9類受規管活動之獲授權財務機構（前為已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之投資顧
問），就本次收購的條款等事宜受聘擔任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

「陝西移動」 指 陝西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山東移動」 指 山東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上海移動」 指 上海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山西移動」 指 山西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股票」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票持有人

「四川移動」 指 四川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  BVI 公司」 指 內蒙古移動  BVI、吉林移動  BVI、黑龍江移動  BVI、貴州移動  BVI、雲南移動  BVI、西藏移動  BVI、甘
肅移動  BVI、青海移動  BVI、寧夏移動  BVI、新疆移動  BVI、中京設計院  BVI 和中移通信  BVI

「目標公司」 指 內蒙古移動、吉林移動、黑龍江移動、貴州移動、雲南移動、西藏移動、甘肅移動、青海移動、寧夏移
動、新疆移動、京移設計院和中移通信

「目標集團」 指 由各目標公司組成的公司集團

「目標省公司」 指 內蒙古移動、吉林移動、黑龍江移動、貴州移動、雲南移動、西藏移動、甘肅移動、青海移動、寧夏移
動和新疆移動

「天津移動」 指 天津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的法定貨幣

「新疆移動」 指 新疆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三日在新疆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新疆移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新疆移動  BVI」 指 新疆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西藏移動」 指 西藏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在西藏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西藏移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西藏移動  BVI」 指 西藏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雲南移動」 指 雲南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在雲南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雲南移動  BVI
全資擁有的公司

「雲南移動  BVI」 指 雲南移動通信（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浙江移動」 指 浙江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由本公司全資擁有的外商獨資企業

「中京設計院  BVI」 指 中京郵電通信設計院（BVI）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為了　閣下方便，除非另有說明，本公布提供人民幣兌美元、人民幣兌港元以及港元兌美元的換算價如下：人民幣8.2767元＝1.00美元，
人民幣1.0661元＝1.00港元，7.7636港元＝1.00美元，以上價格為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行㶅率。提供上述換算價並不意味著人
民幣、港元和美元一定能夠按照上述㶅率相互兌換。

其他資料

中國移動  BVI 目前擁有本公司約75.7%的已發行股本。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市集團總資產約為人民幣3,073.03億元（約合
2,882.50億港元），而收購標的（即目標  BVI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總資產約佔上市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總資
產的13.9%。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目標  BVI 公司及其子公司所應佔的收入約佔上市集團的收入的13.0%。
本次收購的對價約佔本公司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總市值的6.9%。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本次收購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的交易
和關連交易。

中國移動  BVI（及其聯繫人）作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將放棄對批准收購的普通決議案的投票權。獨立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作出的表
決，均將以投票方式進行。

有關通函將盡快寄發給本公司各位股東、票據持有人（僅供其參考）與可轉換票據持有人（僅供其參考），通函內容包括（但不僅限於）：
收購的條款的細節內容，獨立董事委員會和作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和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的洛希爾提交的信函，目標集團的補充財務
資料，及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審批收購的條款向本公司股東發出的會議通告。

於本公布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王曉初先生、李躍先生、魯向東先生、薛濤海先生、何寧先生、李剛先生及徐龍先生擔任執行董事，由
羅嘉瑞醫生、黃鋼城先生及鄭慕智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由張立貴先生及  J. Brian Clark 博士擔任非執行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目前並無任何有關收購或變賣計劃之磋商或協議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3.23條而須予以披露，而就董事會所知，亦概
無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規定的一般責任須作出披露而會或可能會影響股票價格的事項。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王曉初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